
2019年济南全国汽配会、进展、详情

产品名称 2019年济南全国汽配会、进展、详情

公司名称 上海首美展览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红林路2号

联系电话  15800673986

产品详情

2019年济南全国汽配会-第86届济南全国汽配会

展出时间：2019年10月

参展找-苏经理-139-177-77-094 Q-Q-2409-829-839

主办单位：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汽车工业配件销售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中机联华（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是中国汽车配件行业的传统盛会，起源于1965年，每年春秋两季在国内不同城市巡
展，每届展会能吸引来自全国各地超过2000家参展单位及超过80000名专业观众，是国内历史悠久、规模
庞大的汽车后市场展会，对中国汽车后市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全国汽配会主办方中国汽车工业配件销售有限公司是我国汽车配件行业的先驱企业，常年为行业提供大
型展会、论坛、会议等多方面服务。如今，展会经过五十多年的历程已完成了由“全国汽车配件平衡调
度会”、“全国汽车配件排产订货会”到大型综合性专业展会“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的全面升级。

参展范围：发动机/底盘及车身/汽车电器/油品、养护用品、汽车用品、汽保设备及工具/材料及通用件等

《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会刊》是展会唯一指定刊物



发行量：15000本

刊登价格    

□ 彩色封底           175 × 260mm  15000元 

□ 彩色插页           175 × 260mm  6000元 

□ 彩色封二、三    175 × 260mm  12000元 

□ 黑白插页           175 × 260mm  2400元 

□ 前扉特版           175 × 260mm  14000元 

□ 1/ 2版黑白        175 × 130mm  1500元 

□ 后扉特版           175 × 260mm  10000元

□ 会刊协办单位（或独家赞助）     20000元，并配发两版面专访（带图片） 

展位价格：

（1）标准展位：6000元（双开口加收30%）。 

展位内包含：

1、中英文楣板一块（双开口展位两块）

2、三面白色展板（双开口展位两面展板，同一公司两个展位中间可拆除展板）

3、两张咨询桌

4、两把椅子

5、一个220V/500W电源插座

6、两盏射灯

（2）特装展位：700元/平米（注：18平米展位每平米800元）。

组委会推荐您使用左侧菜单栏“特装搭建”中的优质搭建公司进行合作。

参展条款

1. 说明

    本条款是为保障展会顺利、有序的进行而特别指定。中国汽车工业配件销售有限公司是全国汽车配
件交易会（以下简称展会）主办单位。本条款中参展商是指在展会中分配有展位的任何公司及其雇员、
承包商和代理人。



2. 参展申请

    参展商接受所有《参展条款》。当主办单位或授权代理商与参展商签署展位合同及指定帐户收到参
展商展位费后，本申请程序方可结束。主办单位保留拒绝任何申请的权力。

3. 展位分配

    主办单位综合展会各种因素分配展位，并拥有展位分配的最后决定权，保留根据展会的宗旨而必须
改变展位分配的权力。

4. 退展规定

        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展的单位，可提出退展申请。参展商需负担：

        离展会时间                   承担费用

     A.展会开展前45天以上    50%的参展总费用

     B.展会开展前45天内      100%的参展总费用

        这一收费标准将从主办单位收到参展商的信函或传真书面申请之日起计算；除此之外，参展
商还将负担主办单位为其所支付的任何具体费用。

5. 展会管理

    A.禁止提前开放：本次展会观众开放时间为2019年4月12日9：00起。在此之前禁止观众入场，以保
证展会的良好效果。以任何形式带观众入场将被清除出馆，相关责任人将不得在4月9日前进馆。

    B.禁止提前撤展：本次展会撤展时间为2019年4月14日15：00之后，在此之前任何企业不得以任何理
由将展品撤出、展馆或展台无人执守。如有违反，即视为该企业违约。

    C.特别提示：所有进入展馆的产品2019年4月14日15：00开始才可以出馆（包括现场销售的样品）。

6. 参展产品

    A.主办单位保留根据展会利益拒绝任何人进入展览场地的权力。

    B.参展企业必须保证其展品的真实性、合法性。

    C.若出现法律纠纷，需由相关执法管理部门解决。

    D.主办单位严格禁止非汽配产品，游商进入展馆。对于已经进入展场的，主办单位有权没收展品，
取消展览资格。

7. 展位使用

     A.参展商只能在主办单位为其规定的展位边界内进行展示。

     B.参展商不得将展位转租或与他人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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